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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调整湖南科技大学后勤基建党总支部
意识形态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

各党支部、各科室：

为进一步加强意识形态工作，提高政治站位，把牢正确政治方

向，落实意识形态工作主体责任,经研究决定，调整意识形态工作

领导小组组成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领导小组

组 长：王 艳

成 员：李 宁 伍国正 梁宏军 李永贵 吴晓文 邓志刚

二、职责要求

1.深刻领悟“两个确立”的决定性意义，树牢“四个意识”，

坚定“四个自信”, 做到“两个维护”，切实增强抓好意识形态工

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。

2.领导小组成员要根据工作分工，按照“一岗双责”要求，抓

好意识形态工作，对分管科室的意识形态工作负主要领导责任，并

将意识形态工作作为领导班子成员民主生活会及述职报告的重要

内容。



3.各科室负责人对本科室职工负直接领导和监管责任，切实加

强思想政治建设，抓好职工的意识形态工作。

4.加强队伍和阵地建设，把好导向，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

领导权、管理权和话语权。

5.按照“谁主管、谁负责”管理原则，对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的

问题及时应对处置并上报。对意识形态工作履责不力，造成不良影

响等问题，要依据有关规定进行严肃追责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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